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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国土资〔2016〕45号

	


征收新城镇水东社区土地

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省国土资源厅以粤国土资（建）字〔2016〕503号文批准了《征收土地方案》，新兴县国土资源局会同有关部门，经对被征地村（组）征地补偿登记的复核，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8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现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内容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建设用地项目名称：新兴县2016年度第一批次城镇建设用地。

二、征收土地位置：新城镇水东村大芼、大井水、庵边水田。

三、被征地单位权属地类及面积详见下表：

单位：公顷

	被征地权属单位
	征地面积
	其中

	
	
	耕地
	坑塘水面
	设施农用地

	水东社区第三经济合作社
	4.0833
	0.3992
	2.5036
	1.1805

	水东社区第四经济合作社
	1.0970
	0
	1.0668
	0.0302

	水东社区第七经济合作社
	0.2036
	0
	0.0034
	0.2002

	合计
	5.3839
	0.3992
	3.5738
	1.4109


四、征收土地补偿标准：

1、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耕地和坑塘水面为54万元/公顷，设施农用地为48万元/公顷。

2、地上附着物补偿费标准及青苗补偿费标准按县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五、被征地单位的征地补偿安置费用详见下表：

	被征地单位
	地类
	面积

（公顷）
	补偿标准（万元/公顷）
	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留用地不支付该项费用）(万元)

	水东社区第三经济合作社
	耕地
	0.3992
	54
	18.32328

	
	坑塘水面
	2.5036
	54
	114.91524

	
	设施农用地
	1.1805
	48
	48.1644

	水东社区第四经济合作社
	坑塘水面
	1.0668
	54
	48.96612

	
	设施农用地
	0.0302
	48
	1.23216

	水东社区第七经济合作社
	坑塘水面
	0.0034
	54
	0.15606

	
	设施农用地
	0.2002
	48
	8.16816

	合计
	
	5.3839
	
	239.92542


六、征地范围内地上附着物、青苗补偿费用及其他费用按县人民政府有关规定执行。

七、安置方式：

1、货币安置，支付安置补助费到被征地集体经济组织。

2、留用地安置，按征地面积的15%留用地给被征地单位发展集体经济,留用地不支付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

八、其他。被征收的土地，涉及集体土地承包权利的，取消承包合同，不承担违约责任。

九、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对本方案内容如有不同意见请于2016年10月31日前以村民小组为单位，以书面形式送达新城镇人民政府。

十、本方案在征求意见后，报新兴县人民政府批准组织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的规定，对批准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争议，不影响组织实施。

特此公告。

                                   新兴县国土资源局

                                   2016年10月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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